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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
撥
出
境
。
而
此
間
西
人
團
體
爲
李
女
士
爆
，4
 

助
。
幷
請
本
總
會
館
設
法
挽
救
。一
本
人
認
爲 

義
不
容
辭
。
即
函
移
民
部
請
求
。一
刻
接
函
覆 

。
准
許
李
女
士
再
延
暫
留
居
加
國   

-
•.年.。
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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允
于
合
法
時
期
。
考
虑
她
之
永
遜
居
留
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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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乃
本
總
會
對
其
他
民
族
致
力
厶
丁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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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
行
情
經
寄
發
：
，
丁

- 
本
報
局
新
任 

董
事
就
職
訊 

本
報
局
舊
任
董
事
。
已
屆
期
滿
。
經
遵 

章
選
出
今
年
度
新
任
董
事
接
替
。
經
誌
前
訊 

。
本
月
二
日
正
午
。
新
舊
董
事
依
時
出
席
。 

計
有
新
任
董
事
到
局
報
名
者
。
王
華
進
。
翻 

捷
予
。
陳
文
彬"0
簡
建
平
。
周
玉
生
(
廖
造 

喜
代
)
。
雷
根
一(
趙
榮
義
代)
。
黄
榮
蘭
。 

周
新
和
。
鄭
忠
梅
。
雷
民
盼
等
。除
李
業
森 

君
因
事
缺
席
外0
各
董
事
齊
集 0,即
行
互
選 

職
員
。
結
果
選
出
連
任
局
長
王
華
進
。
連
任 

書
記
陳
文
彬
在
案
。
隨
由
王
華
進
主
持
開
會 

。
陳
文
彬
報
吿
去
年
董
事
局
執
行
議
决
各
案 

夏
奉
命
出
席
第
十
吉
屆
洪
懇
大
會
經
過
及
大 

信
指
令
本
報
局
執
行
各
案
畢
。
即
由
實
理
 

心
安
翹
。
司
理
簡
國
安
。
編
輯
林
洪
公
。
依 

次
報
吿
去
年
營
業
狀
况
。
進
支
數
目
及
報
務 

經
過
。
隨
即
舉
行
交
代
及
就
職
典
禮
如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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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連
任
局
長 

-E
華
進
發
揮
新
猷
。
及
宣
佈
執 

行
懇
親
大
會
議
决
指
令
。
次
由
各
新
任
董
事 

對
於
本
報
局
今
後
興
革
事
宜
。
一
壹
發
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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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
。
均
由
報
局
採
納
執
析
。
至
下
午
六
時
如 

儀
散
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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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埠
沙
堆
僑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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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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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時
。
舉
行
新
舊
職
員
交
代
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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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職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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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員
。
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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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至.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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踴
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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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 

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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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席
胡
彩
星
。
廖
伯
良
兩
君
就
位
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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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
舊. 

主
席
彩
星
宣
佈
經
過
狀
况
。㊉
請
舊
主
席
將

s
g

Lde

印
信
交
新
主
席
伯
義
受
履
新.。希
㊀

請
新 
. 

主
席
宣
佈
發
揮
新
献
。
並
分
發
父
耕
職
員
證
一
• 

書
0
隨
而
演
講
者
。
計
有
陳
象
庵C

曾
龍
友
：
.

冬
季
行
情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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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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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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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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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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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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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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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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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通
吿
事
。
加
政
府
首
相
姐
芬
碧
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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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於
正
月
廿
五
晚
。
公
布
解
散
第
二
十
三
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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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爲
全
加
扌
日
期

華
埠

胡
世
祥
等
。
發
揮
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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偉
論
。一
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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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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衆
報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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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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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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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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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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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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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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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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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意
私
人
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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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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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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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
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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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
盛
會
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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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
啓
者
。
本
社
定
期
二
月
八
日(
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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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六
日
)
下
午
八
時
。，召
貼
月
會
。
向
衆
報 

吿
雲
埠
洪
門
各
部
機
關
財
政
狀
况6
兼
有
要

。
誉
局
正
在
推
動
襄
舉
工
作.。
將
于
二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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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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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
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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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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